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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所考虑的电梯其制造与安装必须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的规定。
电 梯在维修后也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本标准采取引用 ＧＢ７５８８相关条款的方式，以保持两 个 标 准 的 一

致性。
电梯在交付使用后，某些部分会随着电梯的运行而产生变化，这些变化会使电梯处于非正常工作状

态，为此应由称职人员对电梯进行定期的维护，根据零部件的磨损情况或使用寿命情况进行修理。本标

准对电梯维修应遵循的安全准则作了规定，目的是为了保护有关人员和电梯的安全。
考虑到业主由于某种原因（如提高电梯性能）对电梯进行改装，为保证电梯在改装后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

的要求，本标准对电梯改装安全作了规定。
在制订本标准时，已注意到某些情况下使用者的鲁莽行为（这些行为必须予以限制），但本标准所考

虑的是正常使用而不是滥用。
本标准的附录 Ａ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Ｂ、附录 Ｃ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上海市房屋设备总公司、天津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上海

远东电梯安装公司、北京市房地局房屋设备检测所、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

司、上海市房屋电梯测试所、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吟、蒋伟德、吴正林、沈炽铭、吴同彦、黄意晴、许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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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乘客电梯及载货电梯维修应遵守的准则，以保证电梯安全运行和防止维修时发生伤

害人员、损坏货物和电梯的事故。
本标准适用于电力驱动的曳引式或强制式乘客电梯及载货电梯。
本标准不适用于杂物电梯和液压电梯。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７０２４１—１９９７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定义

本标准采用 ＧＢ７５８８中的定义、ＧＢ燉Ｔ７０２４中的术语及下列定义。
 维修 ｓｅｒｖｉｃｅ

狭义的维修是指维护和修理；广义的维修则是在电梯交付使用后的所有维护、修理和改装服务。本

标准所提到的维修是广义的维修。
． 维护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维护亦称为保养，是指在电梯交付使用后，为保证电梯正常及安全的运行，而按计划进行的所有必

要的操作，如：润滑、检查、清洁等。
维护还应包括设置、调整操作及更换易损件的操作，这些操作不应对电梯的特性产生影响。

． 修理 ｒｅｐａｉｒ
为保证在用电梯正常、安全运行，以相应的新的零部件取代旧的零部件或对旧零部件进行加工、修

配的操作，这些操作不应改变电梯特性。
． 改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在电梯交付使用后，由于某种原因对电梯及其部件进行了一系列操作，这些操作对电梯的特性会产

生影响，如改变额定速度、额定载重量、轿厢质量，更换曳引机、轿厢、控制系统、导轨及导轨类型等。
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全面地或部分地改进在用电梯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安全性和装潢的这类改造

也属于改装范畴。
． 维修组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维修组织是指具备规定资格的承担电梯维修工作的法人或法人下属部门。根据所具备能力的不同，
维修组织又分为只具备电梯维护能力的维修组织及具备电梯维护、修理、改装能力的维修组织。
． 业主 ｏｗ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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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处置电梯及决定其使用的法人或自然人。
． 专门人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经过电梯使用训练，并经业主批准负责电梯管理的人员。
． 危害 ｈａｒｍ

对人员身体或健康的伤害或对财产的损坏或对环境的破坏。
． 危险 ｈａｚａｒｄ

可能引起危害的根源。
． 风险 ｒｉｓｋ

导致危害的危险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的综合。
． 风险评价 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对风险及可能引起的影响的全面评估。

 一般要求

 总则

 电梯的制造及安装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
． 电梯应由维修组织进行维护，维修组织应指定取得规定资格的维修人员根据第 ５章至第 １５章

的要求按计划进行维护，并且每年按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附录 Ｅ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
 只具备电梯维护能力的维修组织只能承担电梯维护工作；而具备电梯维护、修理、改装能力的维

修组织除能承担电梯维护工作之外还能承担电梯修理、改装工作。
 经修理的电梯，应按本标准对所涉及部分进行检查，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 经过改装的电梯，应符合附录 Ａ（标准的附录）的规定。
 维修组织的责任

． 应充分了解所维修电梯的原理、构造、维修要点、有关的安全法规和标准，能以必要正确的操作

来保证电梯的正常安全运行。
．． 应对所维修的电梯制订正确可行的维修计划并予以实施。
．． 应有能力提供维修所必需的备件。
．． 应有能力对所维修的电梯及相关人员的安全进行风险评价。
．． 维修工作应由取得规定资格的维修人员根据电梯的运行情况，按照规定，并使用符合要求的工

具和设备来完成。
维修组织应对其派遣人员的工作给予全面支持并负责。

．． 应有能力对业主或乘客的任何求援电话作出及时反应，其反应时间视电话报告的严重程度定，
营救人员的电话应优先处理。鼓励使用能直接获得电梯使用信息的远程监视系统。
．． 应保存每一次排除故障记录（特别是故障的类型），在业主要求时应允许查阅。
． 应根据国家法规向保险公司办理必要而充分的保险。
．． 能承担电梯改装的维修组织除应符合 ４．２．１～４．２．８的规定以外，还应具有电梯系统设计的能

力，以保证所改装的电梯能正常、安全运行。
． 业主的责任

． 在电梯投入使用之前，应确定专门人员及确定称职的维修组织，并制定出管理规定，以保证电梯

正常及安全的运行。
如果几台电梯有共同的井道空间和燉或机房，这些电梯宜委托同一个维修组织进行维修。在维修合

同期内，业主不得允许非此合同的维修组织对电梯进行任何维修工作。
．． 层门、机房和为维修人员保留的通道门的钥匙应交专门人员专职保管。
． 电梯上的紧急报警装置应与可随机响应的服务系统相连接，以保证乘客被困时能迅速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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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可授权专门人员（应经维修组织进行营救培训）在紧急情况下营救乘客。如果该专门人员不能

按照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２５规定的紧急操作或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２．１．４规定的紧急电动运行使

轿厢移动到电梯层站或井道安全门处以解救乘客，则应求助于维修组织。
．． 应保证房屋的安全，提供必要的保护，保证底坑、井道、机房无漏水或渗水现象，并通告可能存在

的问题。
应保证通往保留给维修人员的房间、井道、机房和滑轮间的通道安全、畅通，并具有充分的照明；在

明显并且容易接近的地方放置适用的消防器材。
应向维修组织特别通告下述信息：
ａ）要使用的通道和在大楼发生火灾时的撤离途径；
ｂ）维修人员所用钥匙的放置处，确保在需要时能够取用；
ｃ）陪同维修的人员（如有必要）；
ｄ）要使用的个人保护用品及其放置处（如有必要）。

．． 应保持轿厢、层门、地坎以及候梯厅的清洁，每天全程乘电梯上下各一次以评估运行质量，并进

行下述观察：
ａ）平层情况；
ｂ）层门的总体性能以及门保护装置是否有效；
ｃ）层站及轿厢操纵箱的按钮是否工作正常；
ｄ）层站指示器是否工作正常；
ｅ）紧急报警装置是否工作正常；
ｆ）轿厢及层站是否具有正常照明。
业主应将任何不正常情况及时通知维修组织，必要时应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上述项目并不代替维修组织应完成的工作。

．． 应向维修组织及时通告下述情况：
ａ）对电梯或电梯的工作条件将要采取的变动；
ｂ）将要做的任何与电梯相关的维护和燉或修理。

．． 应限制非维修人员进出井道、机房和滑轮间，并保证在维修井道、机房和滑轮间时有维修组织的

取得规定资格的维修人员参加。
．． 应在轿厢内的显著位置设有维修组织的名称和电话等内容的标志，使乘客能够清楚看到。
． 风险评价

． 维修组织和业主应共同进行电梯维修操作全过程的风险评价。对于每一个电梯维修现场应根据

附录 Ｂ（提示的附录）中的规定进行风险评价，并根据风险评价的结果相应制定合适的安全措施，以排除

风险或降低风险到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附录 Ｃ（提示的附录）中给出了安全措施的提示。
．． 对电梯维修进行风险评价，限于：

ａ）对于安装合格的电梯所进行的必需的维修操作；
ｂ）对于某些指明的关键零部件（如钢丝绳），在其“有效寿命”期内所进行的必需的维修操作。
对这些关键零部件应采取措施确定其“有效寿命”的时刻，在该零部件达到其“有效寿命”时（或在此

之前）及时地予以更换。
．． 维修组织应能证明符合要求的各项保证措施已经执行。

 电梯井道

． 总则

本章的各项要求，适用于装有单台或多台电梯轿厢的井道。
 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及检修活板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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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及检修活板门的门锁应保持可靠，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５．２．２．２．１的

要求。
． 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及检修活板门关闭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
中 ５．２．２．２２的要求。
． 底坑

．． 确保底坑区域清洁、干燥。
．． 底坑内的电梯停止开关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５．７．３４的要求。
．． 底坑内的电源插座应保持有效。
． 照明

井道内的永久性电气照明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５．９的要求。
． 通风

井道通风孔应保持畅通，不被堵塞，如有防护网应保证其完整。

 机房和滑轮间

． 导向滑轮和曳引轮

．． 对在井道内的导向滑轮和曳引轮应设有防护装置以避免：
ａ）伤害人体；
ｂ）悬挂绳或链条因松弛而脱槽；
ｃ）杂物落入绳与槽之间。

． 轮槽应无异常磨损，轮子运转时应无异常声音和明显跳动。
 通道

．． 从公共通道到机房和滑轮间内的通道中所设的永久性电气照明装置应保持有效，以获得适当的

照度。
．． 用于人员进入机房和滑轮间的专用梯子（如设有时）应在通道地面附近，且保持随时可用。
．． 通道禁止堆放杂物，应保持畅通。
． 机房

．． 通 道 门 或 供 人 员 进 出 的 检 修 活 板 门 的 门 锁 应 保 持 可 靠，符 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６．３．３．３的

要求。
．． 机房通风应保持有效，通风设备（如设有时）应保持运行正常。
．． 机房内的温度应保持在（５～４０）℃之间，为此而设置的设备（如设有时）应保持运行正常。
．． 机房照明应保持有效，照度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６．３．６的要求。
． 电源插座及控制机房照明的开关应有效。
．． 如同一机房中有两台以上的电梯，各台电梯的部件应有明显的区别标志，并保持清晰。
 滑轮间

．． 通道门和供人员进出的检修活板门的门锁应保持可靠，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６．４．３．３的要求。
．． 停止开关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６．４．５的要求。
．． 如果滑轮间内设有电气设备，则环境温度应保持在（５～４０）℃之间，为此而设置的设备（如设有

时）应运行正常。
．． 永久性电气照明装置应有效，以获得足够照度。
． 控制照明的开关及电源插座应有效。

 层门

． 总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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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门关闭后，门扇之间及门扇与立柱、门楣和地坎之间的间隙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１１的

要求。
． 导向装置和门悬挂装置

．． 导向装置应保持清洁，保证层门在其正常运行中避免脱轨、卡住或在行程终端时错位，必要时应

加以润滑。
．． 垂直滑动层门的悬挂装置应保持可靠，悬挂绳或链不应脱出滑轮槽或链轮，也不应有损坏。
 层门运动时的保护

． 通则

层门在其正常运动中不应出现由于人员、衣服或其他物件被夹住而造成损坏或伤害的危险。
．． 动力操纵门

．．． 水平滑动门

．．．． 动力操纵的自动门

．．．．． 阻止关门的力不应大于 １５０Ｎ，这个力的测量不得在关门行程开始的 １燉３之内进行。
．．．．． 层 门 及 与 其 刚 性 连 接 的 机 械 零 件 的 动 能，应 符 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５．２．１．１．２的

要求。
．．．．． 层门保护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５．２．１．１３的要求。
．．．． 对 于 在 使 用 者 连 续 控 制 下 进 行 关 闭 的 门（如 连 续 揿 动 按 钮），当 按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５．２．１．１．２的规定计算或测量，其动能大于 １０Ｊ时，最快门扇的平均关闭速度不得大于０３ｍ燉ｓ。
．．． 垂直滑动门

用于载货电梯和非商业用汽车电梯的这种类型滑动门，如果允许用动力关闭，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
１９９５中 ７．５．２．２ａ）、ｂ）、ｃ）的要求。
．．． 其他型式的门

对于采用其他型式的动力操纵门（如铰链门），在开门或关门时防护使用者被碰撞的措施应保持有

效，符合与其类似的其他动力操纵滑动门防护措施的要求。
 局部照明和“轿厢在此”指示

．． 在层门附近，层站的自然或人工照明（如设有时）应保证在地面上的照度不小于 ５０ｌｘ。
 如果层门是手动开启的，使用者在开门前应知道轿厢是否在这里，为此而安装的确认“轿厢在

此”的设施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６２２的要求。
． 层门锁紧和关闭的检查

 层门的开启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７１的要求，以避免坠落的危险。
．． 轿厢的运动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７．２的要求，以避免剪切的危险。
．． 锁紧和紧急开锁的要求为：
．．． 轿 厢 运 动 前 应 将 层 门 有 效 地 锁 紧 在 关 门 位 置 上，证 实 层 门 锁 紧 的 电 气 安 全 装 置 应 符 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１．２的要求。
．．．． 轿厢只应在锁紧元件啮合不小于 ７ｍｍ时才能启动（见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附录 Ｆ中 Ｆ１）。
．．．． 切断电路的触点元件与机械锁紧装置之间的连接应保持可靠。
．．．． 由重力、永久磁铁或弹簧来产生并保持的锁紧动作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７．３．１．７
的要求。
．．． 锁紧装置不应积尘，以避免可能妨碍正常功能的危险。
．．． 紧急开锁装置应保持可靠，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７．３．２的要求。
． 证实层门闭合的电气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７４．１的要求。
．． 对于用来验证层门锁紧状态和关闭状态的装置的共同要求为：
．．． 在门打开或未锁住的情况下，从人们正常可接近的位置，用一个单一的不属于常规操作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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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应不可能开动电梯。
．．． 验证锁紧元件位置的装置应有效。
．． 关于机械连接的由数个门扇组成的水平或垂直滑动门的要求为：
．． 如果水平的或垂直的滑动门是由数个直接机械连接的门扇组成时，应做到：

ａ）单独锁紧的门扇能可靠防止其他门扇的开启；
ｂ）验证层门闭合的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７．４．１的要求。

．． 当门扇是由间接机械连接时（如用钢丝绳、链条或皮带），应做到：
ａ）机械连接装置保持可靠，钢丝绳、链条或皮带不应损坏，且应适当张紧；
ｂ）当只锁住一扇门时，单独锁住的门扇应能防止其他门扇的开启；
ｃ）证实未被门锁装置锁住的其他门扇关闭位置的电气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１．２的要求。
． 自动操纵门的关闭

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８的要求。
． 层门护脚板

层门如有护脚板，应保持其设置完整。

 轿厢、称量装置和对重

 轿门

．． 门关闭后，门扇之间及门扇与门柱、门楣和地坎之间的间隙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６．３的

要求。
．． 对于铰链门，撞击限位挡块应牢固，以防止铰链门摆动到轿厢外面。
． 导向装置、门的悬挂机构应符合 ７２有关层门的要求。
． 轿门运动时的保护

．． 通则

轿门在其正常运动中不应出现由于人员、衣服或其他物件被夹住而造成损坏或伤害的危险。
．． 动力操纵门

．．． 水平滑动门

．．．． 动力操纵的自动门

．．．．． 阻止关门所需的力，不应大 于 １５０Ｎ，这 个 力 的 测 量 不 得 在 关 门 行 程 开 始 的 １燉３以 内

进行。
．．．．． 轿门以及与其刚性连接的机械零件的动能，在平均关门速度下测量或计算时，不应大于

１０Ｊ（如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５．２．１．１．２所述及）。
．．． 轿门保护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７．２．１．１．３的要求。
．．．． 对 于 在 使 用 者 连 续 控 制 下 进 行 关 闭 的 门（如 连 续 揿 动 按 钮），当 按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５．２．１．１．２的规定计算或测量，其动能大于 １０Ｊ时，最快门扇的平均关闭速度不得大于 ０．３ｍ燉ｓ。
．．． 垂直滑动门

用于载货电梯的这种类型的滑动门，如果允许用动力关闭，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７２２ｂ）、
ｃ）的要求。
． 对无轿门电梯轿厢入口的要求

当轿厢入口无轿门时，为减少地坎与井道壁之间夹挤危险而设的光电保护或类似保护装置动作应有效。
． 轿门闭合的电气安全装置

 轿门的动作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９１的要求，以避免剪切危险。
 验证轿门关闭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９．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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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机械连接的由数个门扇组成的水平或垂直滑动门

． 如果水平的或垂直的滑动门是由数个直接机械连接的门扇组成，在只锁住一个门扇的情况下，
这个单独锁住的门扇应能可靠的防止其他门扇的开启。
．． 当门扇是由间接机械连接时（如用钢丝绳、皮带或链条），连接装置应保持可靠，不应出现断裂。
钢丝绳、皮带或链条应适当张紧。
． 轿门的开启

轿门的开启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１１的要求。
开门机（如设有时）应调节适当、动作正常、无异常声音，电动机无异常发热。必要时应加以润滑。

． 轿厢安全窗与轿厢安全门（如设有时）
．． 轿厢安全窗和轿厢安全门的手动上锁装置：

ａ）用于轿厢安全窗的手动上锁装置应保持动作可靠，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１２．５１．１的要求。
ｂ）用于轿厢安全门的手动上锁装置应保持动作可靠，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１２．５１２的要求。

． 验 证 轿 厢 安 全 窗 和 轿 厢 安 全 门 锁 紧 的 电 气 安 全 装 置 应 保 持 有 效，符 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１２．５．２的要求。
． 轿顶

．． 反绳轮（如设有时）应设有防护装置以避免：
ａ）伤害人体；
ｂ）悬挂绳或链条因松弛而脱槽；
ｃ）杂物落入绳与槽之间。

．． 轮槽应无异常磨损，轮子运转时应无异常声音和明显跳动。
．． 如果维修人员需要进入轿顶，则在进入轿顶之前应采用机械手段保持轿厢静止，同时在轿顶操

作时应考虑轿厢运动引起的危险。
 轿顶上的装置

 轿顶上用于检查操作的控制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２．１．３的要求。
．． 轿顶停止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２．２３的要求。
．． 轿顶电源插座应保持有效。
 照明

． 轿厢内所设的永久性电气照明应保持有效，以获得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１７．１要求的照度。
 轿厢紧急电源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１７３的要求。
． 称量装置

称量装置（如设有时），特别是在轿厢最大有效面积超过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表 ２之规定时，应确保

其可靠地动作。
． 轿厢护脚板

轿厢地坎的护脚板应保持其设置完整。
． 对重

．． 如对重装有对重块，则对重块应可靠紧固，以防止其移动。
．． 如对重装置上装有滑轮，应设有保护装置以避免：

ａ）悬挂绳松弛时脱离绳槽；
ｂ）绳与绳槽之间进入杂物。

．． 轮槽应无异常磨损，轮子运转时应无异常声音和明显跳动。

 悬挂装置、补偿装置、安全钳及限速器

． 悬挂绳（或链）的安全

７

﹩﹣燉—



．． 悬挂绳与轮槽表面应保持清洁。
．． 悬挂绳应无机械损伤，当钢丝绳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用同样规格的钢丝绳予以更换。更换时，整

台电梯的悬挂钢丝绳应同时更换：
ａ）钢丝绳出现断股；
ｂ）钢丝绳严重磨损或锈蚀，造成实际直径为公称直径 ９０％及其以下时；
ｃ）钢丝绳的可见断丝超过表 １的规定数值。

表 １ 钢丝绳的断丝数

钢丝绳类型
测量长度范围

６牆 ３０牆

６×１９ ６ １２

８×１９ １０ １９

注：牆为钢丝绳直径，ｍｍ。

．． 悬挂绳（或链）的端部连接应可靠。
 各悬挂绳之间的载荷分布

． 每根悬挂绳受力应相近，其张力与平均值偏差均不大于 ５％。
．． 检查悬挂绳异常相对伸长的电气安全装置（如有）应保持有效，符合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９．５．３的

要求。
．． 悬挂绳应保持正确的长度。调节悬挂绳长度的装置调节后，在工作时不应松动。
． 补偿绳和补偿链

． 对 于 使 用 带 张 紧 轮 的 补 偿 绳，检 查 补 偿 绳 张 紧 情 况 的 电 气 安 全 装 置 应 保 持 有 效，符 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９．６．１ｂ）的要求。
．． 对于设防跳装置的补偿绳，检查防跳装置动 作 的 电 气 安 全 装 置 应 保 持 有 效，符 合 ＧＢ７５８８—
１９９５中 ９．６．２的要求。
．． 补偿绳和补偿链应无机械损伤，其端部连接应可靠。
． 导向、复绕、补偿作用的绳轮和链轮

． 用于导向、复绕、补偿作用的绳轮和链轮应设有防护装置避免：
ａ）伤害人体；
ｂ）悬挂绳或链条因松弛而脱槽；
ｃ）杂物落入绳与槽之间。

．． 轮槽应无异常磨损，轮子运转时应无异常声音和明显跳动。
． 安全钳装置

． 通则

．． 轿厢安全钳装置应保持动作可靠，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９．８．１．１的要求。
．． 对重安全钳装置（如设有时）应保持动作可靠，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９．８．１．２的要求。
．． 安全钳的控制

安全钳拉条组件系统动作时，应转动灵活可靠，无卡阻现象，必要时应加以润滑。
． 释放

．．． 释放后，安全钳装置应处于正常操纵状态。
．．． 安全钳装置释放后，需经取得规定资格的维修人员检查调整，确认安全钳各部分及导轨正常

后电梯才能恢复运行。
． 轿厢地板的倾斜

安全钳装置作用时，轿厢地板的倾斜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９８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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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检查

电气检查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９８８的要求。
 限速器

各运动部分应能灵活动作，必要时予以润滑。限速器轮及张紧轮的绳槽及夹绳钳口（如设有时）应清

洁无异常磨损，使限速器总是处于可动作状态。
． 限速器绳的安全

与 ９．１中对悬挂绳的要求一致，同时张紧装置应有效。禁止润滑限速器钢丝绳。
．． 电气检查

电气检查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９．９．１１的要求。

 导轨、缓冲器和极限开关

． 导轨

．． 导轨附件应保证导轨与导轨架和建筑物的固定。
．． 导轨工作面上应清洁、无锈蚀。采用滚轮导靴时，导轨工作面上禁止涂抹润滑油、防锈油及油

漆；采用滑动导靴时，导轨表面应保持良好的润滑。
． 导靴应可靠固定、清洁、无异常。
． 缓冲器

．． 蓄能型缓冲器

应无松动，缓冲器的弹性件及缓冲座无缺损现象。
．． 耗能型缓冲器

．．． 油的牌号应符合设备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油量应符合规定的油线位置。柱塞的外露部分应清

洁，无锈蚀，必要时加以润滑。
．．． 检 查 缓 冲 器 正 常 复 位 的 电 气 安 全 装 置 应 保 持 有 效，符 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０．４．３．４的

要求。
．．． 缓冲器应可靠固定。
． 极限开关

．． 极限开关应在轿厢或对重（如设有时）接触缓冲器之前起作用，并在缓冲器被压缩期间保持其

动作状态。
．． 极限开关的控制：

ａ）对于强制驱动的电梯，如果极限开关的控制是利用与电梯驱动主机的运动相连的一种装置，该

连接装置应保持有效。
ｂ）对于曳引驱动的电梯，如果极限开关的控制是利用一个与轿厢间接连接的装置，则用来检查连

接装置断裂或松弛的电气安全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０５２３ｂ）的要求。
．． 极限开关的操作方法：

ａ）极限开关应动作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０５３１的要求。
ｂ）极限开关动作后，只有经过取得规定资格的维修人员调整后，电梯才能恢复运行。
如果在每一端设有数个限位开关，其中应至少有一个能防止电梯在两个方向的运动。并且，至少这

个限位开关应需要取得规定资格的维修人员调整。
． 下行轿厢或对重遇到障碍物时的安全装置

．． 卷筒驱动电梯

检查钢丝绳松弛情况的电气安全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０．６．１的要求。
．． 曳引驱动电梯

安全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０．６．２的要求。
９

﹩﹣燉—



 轿厢与电梯井道内表面之间及轿厢与对重之间的间距

 有轿门电梯，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处的井道内表面之间的距离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１．２
的要求。
 无轿门电梯，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处的井道内表面之间的距离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１．３
的要求。
． 轿厢与对重之间的距离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１．４的要求。

 电梯驱动主机

 驱动电动机燉发电机

． 轴承应无异常磨损，润滑良好，符合电动机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 整流子（如设有时）应清洁，无异常磨损及异常火花，工作正常。
． 减速器

． 齿轮（蜗轮、蜗杆）、轴承、曳引轮应无异常磨损，工作时应无异常声音。
 润滑油应清洁，其牌号符合各设备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油量应符合规定的油线位置，应无严重

渗油。
． 使用悬臂式曳引轮时，应设有保护装置以避免：

ａ）钢丝绳脱离绳槽；
ｂ）电梯驱动主机不装设在井道上部时，要避免杂物进入绳与绳槽之间。

． 制动系统

． 通则

制动系统在出现下述情况时应能自动动作：
ａ）动力电源失电；
ｂ）控制电路失电。

．． 机—电式制动器

．．． 制动器的轴、运动杆件应工作正常，无异常磨损，必要时加以润滑。刹车片应无异常磨损，制

动器调节正确。
当轿厢载有 １２５％额定载荷并以额定速度运行时，操作制动器应能使曳引机停止运转。在上述情况

下，轿厢的减速度不应超过安全钳装置动作或轿厢撞击缓冲器上所产生的减速度。
．．． 正常运行时，制动器应在持续通电下保持松开状态。

切断制动器电流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２．４．２．３．１的要求。
． 紧急操作

．． 对于可拆卸的盘车手轮以及用于松开制动器的手柄，应放置在机房容易接近的地方。
对于同一机房内多台电梯的情况，如盘车手轮、松开制动器的手柄可能与相配的电梯驱动主机搞混

时，其上应保持适当的识别标记，并应有使用说明和警示标志。
．． 紧急电动运行的电气操作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２．５．２的要求，并有操作

说明置于该装置附近。
．． 为解救乘客，在轿厢外应易于检查轿厢是否在开锁区，如借助曳引绳或限速器绳作标记，则标

记应完好清晰。
． 速度

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２．６的要求。与速度控制有关的部件应正常工作。
． 停止状态的检查

停止电梯驱动主机以及检查其停止状态，应按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２７各项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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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速的控制

在采用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０．４．３．２规定的减行程缓冲器时，应检查电梯驱动主机的减速度。
． 如果用钢带、链条或钢丝绳作连接装置将轿厢的位置传到机房，检查该装置断裂或松弛的电气

安全装置应保持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２８．４ｃ）的要求。
．． 减速控制系统应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２．８．５的要求。
 机械设备的保护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２．９所述的保护应有效，黄色标记应清晰。

 电气设备与电气安装

． 总则

 适用范围

同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３１．１。
．． 在机房和滑轮间内，防护罩壳应无损坏，以防触电。
．． 零线和接地线应始终分开，并保持各自的电气连续性。
．． 导体之间和导体对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１０００Ω燉Ｖ，且其值不得小于：

ａ）动力电路和电气安全装置电路：０．５ＭΩ；

ｂ）其他电路（控制、照明、信号等）：０．２５ＭΩ。
． 熔断器应可靠安装，更换时，应保持相应的规格。
．． 确保控制装置的箱体内清洁、干燥。
． 接触器、继电接触器、安全电路元件

．． 对于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３．２１．１述及的主接触器和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３．２．１．２述及的继

电接触器，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３２１．３的要求，且应保持可靠，更换时，应保持原有的规格或至

少保持原有的特性。
．． 当 使 用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３．２．１．２中 所 述 及 的 继 电 接 触 器 作 为 安 全 电 路 继 电 器 时，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３．２．１．３的要求也应适用。
．． 接触器或继电接触器的触点表面应无锈斑、凹痕及严重燃弧的痕迹。
． 电动机的保护

． 电动机的短路保护应有效。
． 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应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３．３．２、１３．３．３的要求。
． 主开关

主开关应能有效切断该开关所控制的电路，有关的标记应完整清晰。
． 电线、电缆的连接

．． 除 １３．１．２的规定外，全部电线接头、连接端子及连接器应可靠设置于柜和盒内或为此目的而

设置的屏上，以防触电。
．． 为确保机械防护的连续性，导线和电缆的保护外皮应完全进入开关和设备的壳体或一个合适

的封闭装置中。
 所有的电缆和电线应绝缘良好，导体无损伤，确保电梯无误动作。
． 连接端子及连接器必须确保电气连续性，有关标记应清晰。
 随行电缆必须保证外皮完好，无扭曲、无裂纹、无内部短路、导体无损伤。
 照明电路、插座电源的控制

控制轿厢电路电源的开关，控制机房、井道和底坑电路电源的开关及由上述开关所控制电路的保护

应保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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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故障的防护、控制、优先权

． 电气故障的防护

．． 对于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１．１．１所列出的电梯电气设备中任何一种故障，其本身不应成为

电梯危险故障的原因。发现任何故障，应由取得规定资格的维修人员予以排除。
． 如果电路接地或接触金属构件而造成接地，该电路中的电气安全装置，应：

ａ）使电梯驱动主机立即停止运行；或

ｂ）在第一次正常停止运转后，防止电梯驱动主机再启动。
除非依靠取得规定资格的维修人员，否则不可能恢复电梯运行。

．． 电气安全装置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１．２的要求。
． 控制

 电梯运行控制

．．． 正常运行

用于装置按钮的盒应无损伤，以防触电。
如采用绳、带或拉杆作为轿厢和机房之间的控制方式，则绳、带或拉杆应可靠。
平层情况应符合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与平层有关的部件应正常操作。

．． 门开着情况下的平层和再平层

在开锁区域内，如允许层门和轿门打开时进行轿厢的平层和再平层运行，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运行只限于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７．２．２ａ）中规定的开锁区域。
１）防止轿厢在开锁区域以外所有运行的开关应 有 效，符 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２．１．２ａ）２）的

要求。
２）如果开关的动作是依靠一个不与轿厢直接机械连接的装置，如绳、带或链，则检查连接件断开或

松弛的开关应有效，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２．１．２ａ）３）的要求。
ｂ）平 层 速 度 不 大 于 ０．８ｍ燉ｓ。对 于 手 控 层 门 的 电 梯，应 符 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２．１２ｂ）的

要求。
ｃ）再平层速度不大于 ０．３ｍ燉ｓ，并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２１２ｃ）的要求。

 检修运行

在 轿 顶 上 有 维 修 人 员 时，则 检 修 运 行 只 应 由 该 维 修 人 员 控 制，所 采 用 的 控 制 装 置 应 符 合 ８９的

规定。
．． 紧急电动运行

营救活动或维修操作中需作紧急电动运行时，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２．１．４的要求，要确保

轿厢的一切运行仅由紧急电动运行开关控制。
．．． 对接操作运行

对于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７．７．２．２ｂ）述及的特殊情况，如果允许轿厢在层门和轿门打开时运行，应符

合 ＧＢ７５８８中 １４．２．１．５的要求。
．． 停止装置

所有的停止装置应保持有效。
．． 紧急报警装置

．． 为使乘客在需要时能有效地向轿厢外求援，警铃、对讲系统、外部电话或类似紧急报警装置

应有效。
．．． 紧急报警装置的供电应可靠，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８．１７．４的要求。若轿内电话与公用电

话网连接，则上述要求不适用。
．．． 在采用远程监视系统的场合，可使其与紧急报警装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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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权和信号

．．． 对于手动门电梯，在停梯后不小于 ２ｓ内，为防止轿厢离开停靠站而设的装置应有效。
．． 从门已关闭后到外部呼梯按钮起作用之前，应有不小于 ２ｓ时间让进入轿厢的使用者能揿

压其选择的按钮。集选控制运行有轿门的电梯例外。
．．． 对于集选控制情况，向停靠站的候梯者指出轿厢下一次运行方向的发光信号应能在该停靠

站上清楚地看到。
．．． 对于群控电梯，指示轿厢位置的声、光信号（如设有时）应保持清晰。

 注意事项及操作说明

所有标志、须知、注意事项及操作说明应保持清晰，并设置于明显位置。

 记录

电梯维修人员应将电梯维修的情况记录在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６．２所述及的记录簿或档案中，此

记录簿或档案应始终记载电梯维修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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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电梯改装的安全

﹢ 总则

电梯改装应符合 ＧＢ７５８８的要求。

﹢ 电梯改装以后的检验

﹢． 电梯的改装应记录在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６．２１ａ）所述及的记录簿或档案中。
﹢． 电梯改装之后应进行检验，并将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附录 Ｃ和附录 Ｅ中有关改装的资料及必要的详

图送交负责检验的单位。检验单位将合理地决定对已改装部件或已更换部件进行试验。这些试验将不

超过电梯交付使用前对其原部件所要求的试验内容。
﹢． 电梯改装后，在交付使用之前应将有关改装的技术文件交送业主。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风险评价指南

﹣ 总则

﹣． 风险是在危险状态下发生损伤或危害健康的概率和危害程度的综合。风险评价要充分考虑上述

两方面因素。
﹣． ＧＢ７５８８和本标准正文的各项规定都是应遵守的，这是风险评价的基础，本附录不再重复。
﹣． 风险评价的基础是维修组织所具有的知识，如标准、图样、维修指导书、安全导则以及过去完成

的风险评价文件等。在首次对某台电梯进行维修工作前，应进行风险评价，此后应确保持续采取适当的

控制措施并定期评审和修订。当条件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进行风险评价。

﹣ 风险评价的方法

﹣． 基本概念

风险评价是一系列逻辑步骤，并以这些步骤来系统地研究危险及其原因和后果。
运用危险的识别及其后对危险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的测算，可度量与每个危险有关的风险。通过一

个反复的过程，对每一个危险及其后果进行评估，以排除危险或采用合适的安全措施控制危害及其后

果，以达到可接受的安全水平。
﹣ 风险评价的流程（见图 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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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１ 风险评价流程

﹣．． 步骤 １——成立风险评价小组

选择风险评价小组成员并指定一名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及小组领导应熟悉电梯维修工作。
﹣． 步骤 ２——决定风险评价的作业

ａ）维护；

ｂ）修理；

ｃ）改装。

﹣． 步骤 ３——危险识别

﹣．．． 通过确定危险及其原因、后果来识别危险情况。
﹣．． 识别危险情况（危险及其原因、后果）的系统方法宜按表 Ｂ１。该表对于风险测算、评估及选择

降低风险的安全措施是必要的。

﹣．． 上述识别危险情况（危险及其原因、后果）的方法供风险评价小组应用，并应：

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该表以适应不同的风险评价范围；

ｂ）有关危险情况（危险及其原因、后果）识别的信息应填入表 Ｂ１的相应栏。
﹣．． 危险识别应至少考虑下列因素：

ａ）维修组织执行维修工作的能力和经验；

ｂ）维修人员的资格；

ｃ）维修操作期间维修人员处于危险之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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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电梯可能的情况（正常的或由于可预见的零部件的故障、外部干扰、电源干扰以及为执行维修操

作必须使某项安全功能失效，例如短接一个安全开关，所造成的非正常情况）；
ｅ）可预测的非正常维修操作（应尽量避免，必要时应尽量降低维修操作的难度）；
ｆ）维修指导书的正确性；
ｇ）可预测的非维修人员的活动（如公众试图使用维修中的电梯）。
另外，意外事故也不容忽视，即使没有关于电梯的事故记录，也不应认为该电梯是低危险的。为了有

助于危险的识别，表 Ｂ２中列出了电梯维修现场至少涉及的危险因素。
﹣．． 步骤 ４——风险测算

﹣．． 依据危险发生的概率和危害程度，对每一个危险的原因和后果进行测算，综合发生的概率

和危害程度两方面因素来量化与危险有关的风险，图 Ｂ２表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与所考虑

的危险有

关的风险

是

所考虑危险可

能引起伤害的

严重程度

和

—处于危险状态的频率和时间

—危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避免或限制伤害的可能性

三者综合导致的事故发生的概

率

的函数

注

１ 严重程度的测算应考虑其对人身、财产和环境的影响。

２ 事故发生概率的测算应考虑：

ａ）危险状态的频率和时间；

ｂ）危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ｃ）技术和人员避免或限制伤害的可能性（如：对危险的警觉、降低速度、警报、停止开关、可能的措施等）。

图 Ｂ２ 风险测算图解

﹣ 在表 Ｂ３、表 Ｂ４中分别列出了描述危险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的词。
﹣． 当风险评价小组不能就危险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达成一致时，应从步骤 ３开始重复进行以

消除不一致，若有必要可以重新确定危险及其原因、后果。
﹣．． 步骤 ５——风险的评估

依据剩余风险和可接受的安全水平，对风险评价的结果进行估计。可以根据表 Ｂ５中的描述进行判

断。如果安全水平不能被接受，需要进一步降低风险的措施，并应采用以下程序：
ａ）消除危险，如果可能（采取替代方法）；
ｂ）如果已识别的危险不能消除，采用必要的手段来降低风险以达到一个可接受的安全水平，这些

步骤包括重新设计设备、改变操作程序、增加安全装置和防护措施等。
﹣ 步骤 ６——重复测算

如果风险估计的结果表明剩余风险没有达到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则从步骤 ３开始重复进行风险

分析流程。
﹣ 步骤 ７——编写风险评价文件

将风险评价的结果文件化，并应写入维修指导书中，有关文件应至少包括：
ａ）确定所评价的系统燉作业；
ｂ）危险情况（危险及其原因、后果），风险测算、风险评估；
ｃ）所用的参考数据及其来源，如：标准和规范、历史信息、图表、制造商、设计数据等；
ｄ）管理的内容（包括建议的降低风险的措施）和剩余风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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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１ 风险评价表

维修

地点

维修

操作

在场

人员
风险

风险评价

Ｆ Ｃ

选择安

全措施

附加

风险

风险评价

Ｆ Ｃ

减小

风险

附加

风险

风险评价

Ｆ Ｃ

剩余风

险信息

专门的

作业惯例

注

１ Ｆ—— 发生概率（Ａ，Ｂ，Ｃ，Ｄ，Ｅ，Ｆ）见表 Ｂ３；Ｃ—— 危害程度（Ⅰ，Ⅱ，Ⅲ，Ⅳ）见表 Ｂ４。

２ 剩余信息及专门的安全作业惯例应加入维修指导书。

３ 填表说明：

维修

地点

维修

操作

在场

人员
风险

风险

评价

Ｆ Ｃ

选择安

全措施

附加

风险

风险

评价

Ｆ Ｃ

减小

风险

附加

风险

风险

评价

Ｆ Ｃ

剩余风

险信息

专门的

作业惯例

每一个每一项

—— 维修人员

—— 营救人员

—— 清洁工

—— 使用者

—— 其他人员

每 一

个 存

在的

否

是

× × ×

否

是
× × ×

否或是，
提供

否或是，
提供

表 Ｂ２ 电梯维修现场至少涉及的危险因素

电梯维修评价项目 轿厢 机房 滑轮间 底坑 轿顶 外部区域１）

通 道—— 梯 子 不 够 安 全、缺 少 扶 手 杆、救 生 门

尺寸不适当、轿顶有障碍物等

通道—— 通道尺寸不适当等

联络手段—— 建立

和活动部件的接触——（钢丝绳、滑轮）

和活动部件的接触——（其他）

被压的危险—— 被活动部件

来自相邻电梯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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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２（完）

电梯维修评价项目 轿厢 机房 滑轮间 底坑 轿顶 外部区域１）

危险货物和物品

电—— 和电的接触

物品坠落的危险

火灾

地板—— 打滑、不平、有洞、有突起

地板—— 强度

轿厢位置的识别

照明不充分（包括通道）

手工盘车—— 提升、移动

其他人员—— 协同工作的风险

头顶上方的梁

安全空间

救援程序—— 建立

开关

被困的风险

未经批准的进入口

通风和温度

电梯和井道之间的空隙

水和灰尘

注： 表示不相关。

１）外部区域是指对电梯外部零部件、电梯轿厢外的部件及从外部对安装在井道、机房或滑轮间的设备进行维

修工作的地点。

表 Ｂ３ 发生概率的词汇

发生概率 Ｆ 说 明

多发的 Ａ 经常发生

可能的 Ｂ 会发生几次

偶然的 Ｃ 至少会发生一次

极少的 Ｄ 不太可能，但也许会发生

不太可能的 Ｅ 不太可能，可以假设为不会发生

不可能的 Ｆ 除非通过蓄意的动作，否则不会发生

表 Ｂ４ 危害程度的词汇

危害程度 Ｃ 说 明

灾难的 Ⅰ 死亡、系统崩溃、严重的环境破坏

危险的 Ⅱ 严重的伤害、严重的职业病、大部分的系统或大面积的环境破坏

轻微的 Ⅲ 轻微的表面伤害、暂时的不适、小部分的系统或小面积的环境破坏

可以忽略的 Ⅳ 不会导致伤害、职业病、系统或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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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５ 风险估计

发生频率
危 害 程 度

Ⅰ—— 灾难性的 Ⅱ—— 危险的 Ⅲ—— 轻微的 Ⅳ—— 可以忽略

Ａ多发的 ⅠＡ ⅡＡ ⅢＡ ⅣＡ

Ｂ可能的 ⅠＢ ⅡＢ ⅢＢ ⅣＢ

Ｃ偶然的 ⅠＣ ⅡＣ ⅢＣ ⅣＣ

Ｄ极少的 ⅠＤ ⅡＤ ⅢＤ ⅣＤ

Ｅ不太可能的 ⅠＥ ⅡＥ ⅢＥ ⅣＥ

Ｆ不可能的 ⅠＦ ⅡＦ ⅢＦ ⅣＦ

说明：

不能接受的 ⅠＡ、ⅠＢ、ⅠＣ、ⅡＡ、ⅡＢ、ⅢＡ 需要正确的措施来消除风险

不满意的 ⅠＤ、ⅡＣ、ⅢＢ 需要正确的措施来降低风险

通过复审后可接受的 ⅠＥ、ⅡＤ、ⅡＥ、ⅢＣ、ⅢＤ、ⅣＡ、ⅣＢ 需要复审，以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措施

不通过复审就可接受 ⅠＦ、ⅡＦ、ⅢＥ、ⅢＦ、ⅣＣ、ⅣＤ、ⅣＥ 不需要采取措施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电梯维修安全措施提示

﹤ 基本概念

﹤． 本附录的目的在于提示维修组织采取合适的安全措施以排除或限制危险，以期达到可能的最高

安全水平。
﹤ 由于维修现场的实际情况千变万化，应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风险评价，并采取相应的安全

措施，本附录只能作出一些提示。
只要有可能，就尽量利用诊断系统发现电梯的故障。在有远程监视系统的地方，应使该系统只对电

梯进行单向的监视，而不用于可能造成危险的远程控制操作。

﹤ 维修地点和通道

﹤ 只有被批准的人员才能进入井道、机房和滑轮间。
﹤． 只有被批准的人员才能进入的地点和通道的门必须加锁。必要时，通道门、层门和活板门外应贴

有告示，标明“未经许可禁止入内”。这些锁的钥匙应只有专门人员或维修人员才能保管或持有。
上述门不得向内打开，而且应不用钥匙就能从内部打开。仅用于运输材料的活板门只能从内部锁

住。活板门不得向下打开，除非它连接有伸缩梯。
﹤． 维修过程中在短期内只有被批准的人员才能进入的地点（如维修层门时的候梯厅），其周围应设

护栏，并有明确标志（如“危险”、“未经许可禁止入内”），必要时，应有专人守护。
﹤． 维修地点（包括通道）应：

ａ）具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以便安全、方便地进行维修；

９１

﹩﹣燉—



ｂ）地面采用防滑材料；
ｃ）依据可能坠落的高度，提供适用的扶手、支柱、护脚板和燉或抓手（如底坑扶梯），以防止坠落的

危险。
﹤． 维修人员在进入轿厢或对重运行的空间前，及进入每一个为电梯保留的地点（如机房和滑轮间）
时或之前，应能终止电梯的任何受控制的运动。
﹤． 在人员可能受运动部件挤压的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均应提供安全区。例如，除在底坑保证具有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５．７．３．３规定的安全空间外，在底坑内对重运动区域设置适当的护栏，以防止底坑内

的维修人员受到对重的挤压。
﹤． 在存在剪切危险的部件之间，自由安全距离应被确保。
﹤ 在为维修人员保留的空间（如机房），可能通道位于无防护的运动部件之间或处于张紧状态的部

件之间，此时应提供足够的安全距离。
﹤． 如有缠绕危险存在（如靠近曳引轮），则应有足够安全距离或采用防护措施来消除危险。
﹤． 如果风险评价允许，轿顶可作为维修地点：

ａ）轿厢的运行只能由位于轿顶的维修人员本人控制；
ｂ）对以调整、检查、寻找故障、清扫或维修为目的，而必须使轿厢投入运行时，维修人员的安全应尽

可能用适当的控制器（控制位置、持续运行控制、低速等）来实现。
Ｃ． 为了维修，需移动或运输笨重的零部件时，应提供用于提升设备时的附加装置，如金属支撑和

钩子。
﹤． 需要时，在任何维修地点都应提供电源插座。

﹤ 照明

﹤． 所有维修地点和通道必须提供充分的照明。
如果闪烁、眩目、阴影和频闪效应会导致危险时，应加以避免。

﹤． 在环境正常照度不足时，为调整、设定和维修，在工作区域应提供局部照明。局部照明可用低压

（≤３６Ｖ）便携灯。
﹤ 当正常照明中断时，应提供紧急照明，它们用可充电的紧急电源供电。在正常供电中断时，紧急

照明的电源宜自动启动。
﹤ 在进入井道、机房、滑轮间或其他只有被批准的人员才能进入的地点时或之前，应能打开这些地

点的照明灯。

﹤ 控制器

﹤． 维修、检查和紧急操作的控制器应有明确标志。因此：
ａ）只有被批准的人员才能使用；
ｂ）它们应位于明显处，并易于识别；
ｃ）应能迅速、果断、明确、安全地操作它们；
ｄ）它们的位置（如按钮）、运动（如杠杆和手轮）和它们的作用应一致。

﹤ 控制器应位于适当的位置，使维修人员在操作时能够看到并检查受控制的零部件和危险区域。
特别是：

ａ）在机房里的电梯控制屏（柜）处，应能看到受控制的曳引机及它的特征，以便能够安全地操作；
ｂ）在轿顶的控制站处，应能清楚地看到危险区域。

﹤ 应妥善设计和维护用于维修操作的控制器，使在有危险时，它们仅在有意识的操作下才起作用。
﹤． 在那些为调整、检查、寻找故障、清扫或维修而要将运动部件的防护罩拆去或移开的地方，同时

为进行这些操作需要使该运动部件运行时，应采用适当的控制（控制位置、持续控制、提高安全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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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保证维修人员的安全。
应使用安全防护措施以防止人员受到伤害。在维修操作中，应避免拆除或移去电梯的防护装置。如

必须拆除或移去防护装置时，应尽量减少并尽快恢复。
简化维修手段需确保安全，但不能因此而妨碍规定的维修操作。例如，在有保护罩的地方，设法实现

不拆除保护罩就能安全地进行检查和维修操作。

﹤ 人员防护用品

﹤． 在评估维修操作中的危险时，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如鞋袜、手套等）的利弊应列入考虑范围。因采

用这些保护措施而造成的限制也应加以考虑。
﹤． 使用个人防护用品不能代替能采取的任何直接的安全保护措施。

﹤ 指示器

﹤． 在有指示器、刻度表、显示器时，应妥善设计和安置，使之易读、易懂。
﹤ 当指示器、刻度表、显示器的信号不正常会造成危险（如不正确的维修操作）时，应使这种不正常

信号容易发觉。

﹤ 救援

﹤． 为 救 援 可 能 困 在 轿 厢 内 的 人 员，电 梯 的 紧 急 报 警 装 置 应 符 合 １４．２．３及 ＧＢ７５８８—１９９５中

１４．２．３、８．１７．４的要求。
必要时，通讯联络的其他要求：
ａ）应对该装置及其使用予以清楚的标识；
ｂ）应说明如何使用该装置，以便及时救援；
ｃ）宜有自动呼叫登记，以分清责任；
ｄ）在断电之类可预见的问题发生时，应能保持与轿厢内人员的联络。
当上述装置与公共电话网连接时，在只有被批准的人员才能进入的区域内，所有该装置上进行的工

作应在维修组织的人员协助下进行。
﹤ 在风险评价不允许用人力移动轿厢的电梯上进行救援工作时，应提供紧急电动操作。
﹤ 当轿厢处于层门的非开锁区时，其位置应能从救援地点识别。在救援操作地点，应清楚地看到充

分的救援指导要点。
﹤ 在维修人员可能被困的任何场所（如底坑和井道的顶层），应使其能寻求帮助。

﹤ 切断电源

﹤． 对于维修，电梯应配备技术设施，在进行下述活动后实现切断电源并消耗储存的能量：
ａ）除固定部件的低电压紧急电源之外，切断设备的所有电源，并有明确标志“已切断电源”；
ｂ）用机械手段保持轿厢静止。

﹤． 在维修操作期间，除维修人员之外，其他人员不能恢复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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